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20年法治政府

建设年度工作报告
根据省委依法治省办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求和《关于做好2020年法治政府建设年度工作报告的通知》（韶法治委〔2021〕1号）等规定，现公布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20年法治政府建设年度工作报告。本报告由本单位党组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央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的情况、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及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措施和成效、2020年法治政府建设的不足、下一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思路和打算、督查自查阶段中发现的问题的整改思路和措施、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等6部分组成，涵盖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20年法治政府建设年度工作。本报告的电子版可在韶关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www.sg.gov.cn/）下载。

本单位党组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央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的情况
办公室领导班子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神实质，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于2020年2月和1月召开的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中分别集中学习了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同时我办领导班子,尤其是党政主要负责人认真研读《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实施办法》,在领会《实施办法》的基础上,切实增强贯彻执行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强调落细落深落实。一是要不断提高我办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二是要强化自觉守法的意识,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能力,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三是要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到参谋辅政、沟通协调的办公室工作中,找准结合点和着力点,切实把法治精神贯彻落实到工作方方面面,切实为市政府依法推进行政决策、行政管理、行政监督当好参谋,出好主意。
二、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及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措施和成效
2020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市政府办党政主要负责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示范引领市政府办公室持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圆满完成2020年各项法治建设工作任务。 
思想高度重视，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

市政府办党政主要负责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关于法治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要求,自觉带头认真履行法治建设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职责，坚持将法治建设纳入市政府办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与市政府办“三服务”工作一道紧密化结合、常态化推进；把法治建设纳入班子成员和各科（室）年终述职内容，要求开展年度述职述廉述法，并作为年度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引导全办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破解难题、推动工作、促进发展；协调支持本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有效推动市政府法治建设各项工作开展，确保各类文件决策没有出现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等现象。

强化法治思维，有效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1.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认真履行市政府办承接“放管服”工作职能，进一步加大转变政府职能和“放管服”改革力度，研究推动一批基层迫切需要且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审批事项下放基层，调整435项市级权责清单事项，其中取消事项60项、承接省重心下移事项50项、新增事项23项、承接省委托事项302项。同时，积极做好对市县承接事项的指导工作，梳理拟下放、委托乡镇（街道）实施的事项清单，按程序陆续推动公布县级依申请下放乡镇目录。

2.推动营商环境优化。推动市政府职能转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梳理相关职能部门在公共服务、行政审批、执法监管、减税降费、落细落实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难点”“痛点”“堵点”，督促改进作风、再造流程，形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闭环”，全力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市级政务服务大厅事项进驻率达98.5%，网上可办率90.35%、“一窗”率100%、“最多跑一次”事项率90%以上，基本实现“进一门办所有事”，“六办”服务模式走在全省前列。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1个工作日，开办便利度居粤东西北首位。在全省率先实现市县镇村四级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在全国城市政务热线2019年度冷热榜中居普通地级市第19位。

3.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动加强政策解读、回应社会关切,不断丰富政务公开形式，提升政务公开的质量和实效。一是推动及时公开本级政府及部门预决算情况。严格按照省的要求在重点领域信息公开专栏公布了本年度预决算情况，并在政务公开工作要点中作出了明确要求。2020年，全市重点领域信息公开专栏运行平稳，累计发布财政预决算和“三公”经费、环境保护等各类重点领域信息14086条。二是推动县级以上政府重点领域信息发布平台全覆盖。我市10个县（市、区）政府均实现重点领域信息发布平台全覆盖。县级政府各部门均已上线重点领域信息公开专栏，并按要求更新。

4.落实办文办会“五公开”。按照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的要求，市政府办深入落实《韶关市人民政府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政府规章程序规定》《韶关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韶关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等文件，并落实到办文办会全过程。在拟制公文程序时同步明确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不公开等属性，随公文同步审签。同时，积极做好市政府常务会议新闻通稿发布工作，并在政府门户网站等主渠道主动公开。

5.坚持重大决策法定程序制度。根据《韶关市人民政府2020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和听证事项目录》，切实督导推动各地各部门落实决策事项目录，全面履行听取意见、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的决策程序。目前正协助法制部门修订《韶关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

6.协调配合行政立法工作。始终坚持以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遵循，抓好法规立项，突出立项征求意见，突出立项论证评估，突出代表立法议案、建议的办理，推动市政府办及时配合、协助有关部门制定《韶关市公众参与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和政府规章工作程序规定》，将切实可行的立法议案和建议转化为立法项目，促进“丹霞山风景名胜区保护”“农村建房”“森林防火”等立法项目顺利开展。

7.协助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认真执行规范性文件听取公众意见、合法性审核、集体讨论决定、有效期等制度，确保规范性文件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公布“三统一”。目前，推动完成对我市实施的4部市政府规章、108件市政府及部门规范性文件、112件县级政府及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梳理出11份文件需要修改。

带头学法用法，提升知法守法用法水平。

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加强领导、周密部署，推动市政府办领导干部不断提高法律素养。一是坚持落实市政府办“第一议题”制度，定期安排市政府机关党组专题学法，多次集体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法典》、《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切实发挥领导干部示范引领作用。二是积极举办法治培训班和专题讲座，用好用足“双周讲坛”、韶司在线等学法平台，推动市政府办工作人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能力显著提升。
三、2020年法治政府建设的不足和原因
我办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新形势新要求相比仍有提升空间，主要表现在：一是法治思想认识还不到位，个别同志对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依法行政理念的“惯性”，存在基层“土办法”比较管用的思想；二是法治实践能力有待加强，个别单位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层面较窄，运用法治手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待提高。三是宣传力度不够，法治警示教育素材及方式方法等不新颖，法治观念、法治思维还没有真正做到入脑入心。

四、2021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思路

（一）强化法治理论学习。严格落实落深学法“第一议题”制度，加强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研究贯彻落实的思路和举措，继续提高办公室领导干部对法治政府建设的认识，提升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

（二）加强依法行政能力建设。全面落实好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履行好法治建设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的职责。切实做好依法行政工作，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全面推进政务公开，严格落实政务信息发布机制，主动、及时、全面、准确地发布与我办事务工作相关的政务信息，畅通监督反映渠道，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加强普法宣传。在全办组织开展法治讲座、法治论坛、法治研讨等各类普法宣传活动,重点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进一步紧盯重要节点,瞄准突出问题,做到日常警示教育和随机督查相结合, 坚持抓早抓小，切实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和惩戒警示作用，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氛围。
五、督查自查阶段中发现的问题的整改思路和措施

无。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无。



